
第 646號公告 勞工處

破產欠薪保障條例 (第 380章 )

(根據第 18(2)條規定所發的公告 )

現根據《破產欠薪保障條例》(第 380章 )第 18(2)條的規定公布，鑑於有破產呈請可針對九龍 
紅磡民樂街 21號富高工業中心 B座 2樓 20至 24室WS55號單位的 S2S International的合夥
人虔誠而提出，本人認為有足夠證據支持以這個理由提出破產呈請。

2023年 1月 27日 勞工處處長 
 (林彩萍代行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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